
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九點整 

二、地點：苗栗縣竹南鎮公館里中華南路 188 號 

三、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計 26,845,074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權利之出席

股東代表股數為 266,404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50,237,844 股(扣除公司法第一七

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計：2,020,000 股)之 53.43%。 

出席董事：楊金昌、陳逸成、葉月琴、蔡麗絲、王森榮

出席監察人：蔡文祥

四、列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玉寬會計師

五、主席：楊董事長金昌 紀錄：方信智

六、主席報告：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宣布開會。

七、主席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詳如附件)。 

(二) 監察人查核一○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如附件)。 

(三) 一○五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1.本公司董事會於一○六年五月十日決議通過分配一○五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1,099,288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412,233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2.決議數與 105 年度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四) 本公司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1.董事會於 102 年 11 月 13 日通過發行本公司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已於

103 年 1 月 17 日以轉換價格每股 65.5 元全部發行完畢，發行總額新台幣 2.5 億

元。

2.本公司國內第一次有擔保公司債於 106 年 1 月 17 日到期，尚未執行轉換公司債

餘額為新台幣 2,700,000 元。本公司已於 106 年 1 月 25 日將尚未執行轉換之價

款匯入債權人帳戶。

(五) 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於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104 年 8 月 17 日及 106 年 5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買

回本公司股份，目的為轉讓於員工，相關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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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期次 第一次買回 第二次買回 第三次買回

董事會
104 年 5 月 8 日董事

會通過

104年 8月 17日董事

會通過

106 年 5 月 10 日 
董事會通過

買回股份之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轉讓股份予員工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股份之種類 普通股 普通股 普通股

買回股份之總金

額上限

依法可買回股份之總

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686,435 仟元，本次

計劃擬買回之總金額

上 限 為 新 台 幣

350,000 仟元。 

依法可買回股份之總

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659,459 仟元，本次

計劃擬買回之總金額

上 限 為 新 台 幣

369,000 仟元。 

依法可買回股份之總

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627,617 仟元，本次

計劃擬買回之總金額

上 限 為 新 台 幣

124,500 仟元。 
預定買回之期間 104/5/11-104/7/10 104/8/18-104/10/17 106/5/11-106/7/10 
預定買回之數量 2,500,000 股 3,000,000 股 1,500,000 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比率
4.91 % 5.84% 2.88% 

買回之區間價格 新台幣 80 至 140 元 新台幣 60 至 123 元 新台幣 38 至 83 元 
買回方式 自證券營業處所買回 自證券營業處所買回 自證券營業處所買回

買回股數 1,603,000 股 417,000 股 註

執行情形 尚未轉讓於員工 尚未轉讓於員工 註

註、第三次買回實際執行情形，截至 106 年 6 月 22 日第三次買回本公司股份，已買

回股數為普通股 701,000 股，買回平均價格為 54.325 元，已辦理註銷或轉讓之

股份為 0 股，累積持有之庫藏股數為 2,721,000 股。 

九、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雅慧

會計師及李典易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

2.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等詳如附件。

敬請  承認。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91,274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115,022 權)，反對權數 145,598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45,598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784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5,784 權)，贊

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21%，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稅後純益計新台幣 7,698,862 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約新

台幣 0.15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分配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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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嗣後若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因員工認股權之行使或公司債轉換，而須註銷股

份或發行新股，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擬授權董事長另訂分配基準日、發

放日及相關事宜。

3.本公司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91,274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115,022 權)，反對權數 145,598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45,598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784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5,784 權)，贊

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22%，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十、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為符合相關法令及因應公司營運狀況，修訂上述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76,273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100,021 權)，反對權數 160,599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60,599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784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5,784 權)，贊

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6%，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為符合相關法令及因應公司營運狀況，修訂上述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

附件。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91,273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115,021 權)，反對權數 145,599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45,599 權)，無效

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784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5,784 權)，贊

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22%，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自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按分配基準日股東名

冊紀載之股東持股比率，每股發給現金新台幣 0.85 元，係依本公司截至 106
年 04 月 24 日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共計 50,237,844 股為計算基準(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分配基準日、發放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2.盈餘分配暨資本公積發放合計每股 1 元，共計新台幣 50,237,844 元。

3.嗣後若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因員工認股權之行使或公司債轉換，而須註銷股份

或發行新股，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擬授權董事長另訂分配基準日、發放日

及相關事宜。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91,277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115,025 權)，反對權數 145,599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45,599 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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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780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5,780 權)，贊

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22%，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十一、選舉事項

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敬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屆滿，依本公

司章程所訂定應設董事五至九席，監察人二至三席，擬在本年度股東常會改

選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及監察人三席，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三年，

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至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止。 

2.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一○六年三月十七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

其相關學歷、經歷及持有股數等相關資料，如下表所示：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

數 

持股

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公司及其它公司之職務 

黃得瑞 0 0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材料科學系

博士

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科技材料

研發中心副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光電所副所長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學院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心客座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榮譽教授

兼 能源科技中心主任

金橋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劉乃銘 0 0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醒吾科技大學理財及經營管理

學系兼任講師

正元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

計師

佳邦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正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全銓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磐石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高明亮 87,668 0.17% 逢甲大學企管系 

大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李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洲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備註 

1 楊金昌 
41,304,939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4 陳逸成 
34,145,160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42 葉月琴 
32,690,076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15 蔡麗絲 
32,448,516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746 溫清章 
32,304,066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891 王森榮 
31,674,399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董事 

U10018**** 黃得瑞 
11,646,686權 

(含電子投票 277,301權) 
當選獨立董事 

H12121**** 劉乃銘 
11,250,072權 

(含電子投票 375,246權) 
當選獨立董事 

852 高明亮 10,783,906權 當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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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子投票 195,307權) 

1022 鄭敦仁 
26,478,538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監察人 

37 蔡文祥 
26,378,535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監察人 

115 施次雯 
26,278,535權 

(含電子投票 2,283 權) 
當選監察人 

十二、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明：為協助本公司拓展業務，本次股東常會新選任董事，或有涉及董事競業之行為，

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同意並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謹提請  公決。 
決議：出席股東權數 26,699,656 權，贊成權數 26,477,847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

為 101,595 權)，反對權數 74,391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74,391 權)，無

效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147,418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90,418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7%，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十三、臨時動議：

(股東提問與發言內容及主席答覆：略) 

十四、散會：上午 9 時 3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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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聿新生技公司秉持著「品質超群、顧客滿意」的經營理念，隨著全球產業版塊

的快速演進，廠商之競爭由單純製程提升至企業資源的整合，本公司積極並持

續拓展國際及亞洲業務，加強上游原料整合能力，強化團隊合作之功能，創造

更多的股東價值。

二、實施概況

竹南醫療器材廠以兩款三功能測試儀(血糖/尿酸/膽固醇及血糖/血紅素/膽固醇

三功能)為銷售重點，客戶持續回購中，ㄧ○五年主要銷售市場印尼，目前積極

拓展其他區域銷售，以分散風險。

竹科分公司以生物相容性佳之玻尿酸材料進行相關系列產品開發，如傷口敷料、

生醫保養品，ㄧ○五年投入保健食品的研究開發與生產，建置保健食品廠，多

項膳食補充品，獲得美國 USDA 進口許可，銷售於美國及東協國家，現積極規

劃中國市場。另創傷照護醫材之水性傷口敷料，通過 GMP 及歐盟 CE 認證。 
子公司威旺天然蝦紅素新廠已落成啟用，利用固態微粉融合與微膠囊包覆技術，

將游離態蝦紅素結晶體包覆成微米等級粒子，使游離態蝦紅素可以在保健食品

添加劑展現出高抗氧化與安定性，達到迅速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區隔市售同質

性產品。目前已完成動物安全與功效性實驗，農藥殘留 311 項檢測，以及重金

屬檢測、塑化劑檢測、黃麴毒素檢測，微膠囊機開發等。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ㄧ○五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477,330 仟元，較ㄧ○四年的新台幣

452,640 仟元，成長 5.45 %；在本期淨利方面，為新台幣 4,949 仟元，較一○

四年的新台幣 26,315 仟元，降低 81.19 %。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份 
一○五年度營業收入項目包括銷貨收入、勞務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總數為新

台幣 477,330 仟元，較一○四年度新台幣 452,640 仟元增加新台幣 24,690 仟

元（5.45 %），主要原因為銷售量增加。 
(二)營業支出部份 
一○五年度營業支出總數為新台幣 123,087 仟元，較一○四年度新台幣

107,132 仟元，增加 15,955 仟元（14.89 %），主要原因為營業費用及研發費

用(認證費)增加。 
五、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在一○五年度繼續擴大營運規模並積極行銷推廣以致相關的成本增加，

使得營業利益較一○四年度降低 68.19%;而營業成本率則由一○四年度的 64 
%上升至 70 %，稅後淨利較一○四年度降低 81.19%。 
六、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以成為世界頂尖的生物科技研發公司自許，結合在生化科技產業從事研

發工作十多年的海外技術團隊及國內經驗豐富的電機、電化學、化工、生化、

6



分子生物、生物資訊研究人員組成堅實的研發團隊，持續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

為追求產品之最高品質，本公司研發團隊堅持產品製程完全自行開發及在公司

內自行生產，不僅可掌握產品品質，亦可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自主性。未來將

持續充實研發人力，以充分掌握產品發展趨勢，及時推出符合和掌握市場需求

之產品。

展望 106 年，竹南廠產品持續拓展東南亞及中國市場；並增加開發 POCT 臨床

檢驗點醫材/物聯網多功能產品，以異於同業競爭，利於開拓新通路，帶動營收

成長。竹科廠除既有保養品外，將持續發展促進健康之膳食補充品，拓展美麗

健康產業競爭力。子公司威旺生醫公司，新建廠房已朝向符合食品級、醫藥級

規範目標進行中。綜合三個事業的發展，本公司的營收與獲利將更進步，公司

全體同仁將持續努力創造更好的獲利，以回報股東的支持。

負責人：楊金昌 總經理：楊金昌 主辦會計：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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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四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程序所稱資金貸與對象係依公司

法第十五條規定之資金貸與而言，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以下之情形外，

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三  略 

四、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

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

司受有損害者，亦由其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四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程序所稱資金貸與對象係依公司

法第十五條規定之資金貸與而言，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以下之情形外，

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三  略 

新增條文四 

三、徵信調查 

(一)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

本資料及財務資料，以便辦理徵信

工作。 

(二)若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提

出續借時重新辦理徵信調查，如為

重大或緊急事件，則視實際需要隨

時辦理。 

(三)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

度財務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

簽證，則得沿用尚未超過一年之調

查報告，併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

證報告，以作為貸放之參考。 

三、徵信調查 

(一)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

本資料及財務資料，以便辦理徵信

工作。 

(二)若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提

出續借時重新辦理徵信調查，如為

重大或緊急事件，則視實際需要隨

時辦理。 

(三)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

度財務報表以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

簽證，則得沿用尚未超過一年之調

查報告，併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

證報告，以作為貸放之參考。 

錯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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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六  略 

七、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六  略 

七、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八、其他重要資產。 

新增標點符號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略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

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

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

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

受讓）者。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略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

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

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

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

受讓）者。 

條文編號修訂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以下略 

內容文字修訂 

(九)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授權董

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九)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授權董

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內容文字修定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規定評估不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二）款規

內容文字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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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

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

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

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

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但

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

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

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

產租賃慣例應有樓層價差推估其交

易條件相當者。 

第十條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財務處或行政部門負

責執行。 

第十條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或行政部門負

責執行。 

內容文字修定 

第十二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

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

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二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

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

程序執行之。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內容文字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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